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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部署下，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１９９７年９

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方略。１９９９年３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目前，我国初步形成

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法治作为治国的基

本方略，是人类法律文化的结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是人

类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一、法治的基本要素1. 法律

至上① 西方学者观点. 藩恩：法律就是国王。. 核心：权利受

制于法。. 英国培根：犯罪无视法律、宛如污染了水流；不公

平审判则是破坏法律，宛如污染了水源。. 美国法治 “美国

宪法”：制权法，分权及相互制约，行政权利要受司法和议

会的审查，总统享有否决权。 “布什演讲”：人类千万年的

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的大师

们的景点著作，也不是政客们的天花乱转的游说，而在于对

统治者的驯服。 “施瓦茨”：美国对人类的真正贡献不在于

科技、经济、文化，而是“法律是制约权利的手段”。② 法

律至上内涵首先，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其他社会规范系

统的价值标准，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说的是法律比

其他行为规范高，没有把法律与党的领导比高低的意思，更

不是否定、排斥党的领导。其次，法律至上，在价值上是对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否定，它有着内在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真正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主张法律至上即是主张人民意志至上。法律是客观规

律的反映，承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便是承认和尊重客观

规律。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特征，这些特

征要求法律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服从即法律至上。法律至上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早已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成为全

人类共享的文化成果。再次，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活动，是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党的一

贯主张。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

报告中即强调：“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

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

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

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活动。”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充分体现了党的领

导与法律至上的统一。这一命题，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

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建立在同一基础上：都反映和体现了人

民的意志。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党实现领导和执掌

国家政权的过程，就是各级国家机关依法管理国家的过程，

就是人民意志 和利益的实现过程。（2）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确立法律至上，离不开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大规模的法治实践，更需要构建一种新

型的、作为法治实践支撑和背景的法治文化。这是一项非常

浩大的工程，离开党的领导，在中国绝无可能。（3）法律至

上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第一、法律至上，有利于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党的主张上升为法律，在国



家强制力保证下必将得到更加彻底、完全的贯彻落实。第二

，法律至上，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效率

。确立法律至上，使党的领导通过将党的主张上升为法律并

为全社会普遍遵从得以实现。党超然于具体司法案件和具体

行政事务，克服了党法不分、党政不分的弊端，有利于党以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更多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其领导

。最后，既然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准

则，解决社会冲突的首要选择，这就意味着还有其他较高和

较低层次的准则，有解决社会冲突的次要选择，因此，不存

在孤立看待法律权威的问题。法律至上不排斥其他准则、其

他行为规范。③ 如何确立法律至上首先，要完善法律至上规

定。现行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

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

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序言未段还确认了宪法

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建议在以后修宪时，进一步

明确规定法律至上特别是宪法至上原则，并使所有规定系统

化，在宪法和法律中更加彻底地贯彻。其次，要切实保障审

判独立。审判独立是法律至上内在要求，是法律至上得以确

立和维系的组织和制度保证。无审判独立，则无法律至上。

审判独立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审判机关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

及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甚至包括立法机关进行审判的权力，

可称为审判机关的独立或外部独立。一是法官审判案件也不

受法院内部的任何干涉，只服从法律，可称为法官的独立或

内部独立。审判独立的核心是法官的独立。我国现行法律只



规定了外部独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对法官的独立只

字未提。外部独立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远未实现。实

现审判独立，须做好以下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